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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 237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T 50087 - 2013, 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原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J 87 - 85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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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百

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09年工程

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 [2009] 88号）
的要求，由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在原国家标

准《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J 87 - 85 的基础上修订
而成。

在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

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

见的基础上修改完善，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 8章，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工业企业

噪声控制设计限值、工业企业总体设计中的噪声控制、隔声设

计、消声设计、吸声设计、隔振降噪设计等。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L 增加了脉冲噪声限值内
容；2. 对各类工作场所的噪声限值作了适当修改；3. 对噪声与
振动控制措施有关条文进行了修改。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 由北京市劳动保护科

学研究所负责日常管理和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

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地址：北京市

西城区陶然亭路 55号，邮政编码：100054）。

本规范主编单位：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本规范参编单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标准定额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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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防止工业企业噪声的危害，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 保

证安全生产与正常工作，保护环境，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工业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与技术改造

工程的噪声控制设计。

1.0.3 工业企业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的噪声控制设计应与

工程设计同时进行。

1.0.4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应对生产工艺、操作维修、降

噪效果、技术经济性进行综合分析。

1.0.5 对于生产过程和设备产生的噪声，应首先从声源上进行

控制，以低噪声的工艺和设备代替高噪声的工艺和设备；如仍达

不到要求，则应采用隔声、消声、吸声、隔振以及综合控制等噪

声控制措施。

1.0・6 对于采取相应噪声控制措施后其噪声级仍不能达到噪声

控制设计限值的车间及作业场所，应采取个人防护措施。

1.0.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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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0. 1 工作场所 workplace
劳动者进行职业活动并由用人单位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所有工

作地点。

2. 0. 2 脉冲噪声 impulsive noise
具有声压猝增特征的噪声，持续时间不大于1s。

2. 0.3 A声级 A-weighted sound pressure level
用 A计权网络测得的声压级。

2.0.4 C声级 C-weighted sound pressure level
用C计权网络测得的声压级。

2. 0. 5 倍频带声压级 octave band sound pressure level
频带宽度为 1倍频程时的声压级，基准声压为 2X10-5pa。

2. 0. 6 噪声敏感建筑物 noise-sensitive buildings
指医院、学校、机关、科研单位、住宅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

筑物。

2. 0. 7 对噪声敏感的企业 noise-sensitive enterprise
内部工作性质或使用状况要求安静的企业。

2.0.8 噪声控制专用设备 equipment specified for noise con¬
trol
专门为控制噪声而设计、生产或制造的设备。

2. 0. 9 高噪声设备 high noise equipment
辐射噪声对工作环境或生活环境产生明显影响的设备。

2. 0. 10 隔声 sound insulation
利用隔声材料和隔声结构阻挡声能的传播，把声源产生的噪

声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或在噪声的环境中隔离出相对安静的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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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透射系数 transmission coefficient
在给定频率的条件下，通过材料后透射的声能量与人射的声

能量之比。

2. 0. 12 扩散声场 diffuse sound field
能量密度均匀、在各个传播方向作无规分布的声场。

2.0. 13 声桥 sound bridge
在双层或多层隔声结构中两层间的刚性连接物、声能以振动

的方式通过它在两层中传播。

2. 0. 14 声阱 sound lock
具有大量声能吸收的小室或走廊，其用途是使室内两边可以

相通但声耦合很小，从而提高两个分隔室的隔声能力。

2. 0. 15 消声器 muffler
具有吸声衬里或特殊形状的气流管道，可有效地降低气流中

的噪声。

2. 0. 16 吸声 sound absorption
声波通过某种介质或射到某介质表面时，声能减少或转换为

其他能量的过程。

2. 0. 17 隔振 vibration isolation
利用弹性支撑降低系统对外加激励起响应的能力。在稳定状

态时，隔振用传递比的倒数表示。

2. 0. 18 插入损失 insertion loss
在插入噪声控制设备前后，某一测点位置的声压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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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限值

3.0.1 工业企业内各类工作场所噪声限值应符合表 3.0. 1 的
规定。

表 3. 0.1 各类工作场所噪声限值

注：1 生产车间噪声限值为每周工作 5d, 每天工作 8h等效声级；对于每周工作
5d, 每天工作时间不是8h, 需计算 8h等效声级；对于每周工作日不是 5d,

需计算 40h等效声级；

工 作场所
噪声限值

[dB(A)]

生产车间 85

车间内值班室、观察室、休息室、办公室、实验室、设计室

室内背景噪声级
70

正常工作状态下精密装配线、精密加工车间、计算机房 70

主控室、集中控制室、通信室、电话总机室、消防值班室，

一般办公室、会议室、设计室、实验室室内背景噪声级
60

医务室、教室、值班宿舍室内背景噪声级 55

2 室内背景噪声级指室外传入室内的噪声级。

3.0.2 工业企业脉冲噪声 C声级峰值不得超过 140dBo
3.0.3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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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业企业总体设计中的噪声控制

4.1 一 般规定

4.1.1 工业企业总体设计中的噪声控制应包括厂址选择、总平

面设计、工艺、管线设计与设备选择以及车间布置中的噪声

控制。

4.1.2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应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噪声控

制部分的编写、初步设计说明书中噪声控制部分的编写、施工图

设计中各种噪声控制设施的设计以及建设项目竣工后，对于未能

满足噪声控制设计目标要求的部分修改与补充设计。

4.2 厂 址选择

4.2.1 产生高噪声的工业企业，其厂址选择应符合所在区域总

体城乡规划和工业布局的要求，且不宜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

域选择厂址。

4.2.2 产生高噪声的工业企业的厂址，应位于城镇居民集中区

的当地常年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对噪声敏感的工业企业

的厂址，应位于周围主要噪声源的当地常年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

下风侧。

4.2.3 对噪声敏感的企业，厂址不宜选择在高噪声环境区域中，

并应远离交通干线、飞机场及主要航线。

4.2.4 工业企业的厂址选择，应利用天然缓冲地域。

4.3 总平面设计

4.3.1 工业企业的总平面布置，在满足工艺流程要求的前提下,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合功能分区与工艺分区，应将生活区、行政办公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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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区分开布置，高噪声厂房与低噪声厂房分开布置。工业企业

内的主要噪声源宜相对集中，并宜远离厂内外要求安静的区域。

2 主要噪声源及生产车间周围，宜布置对噪声不敏感的、

高大的、朝向有利于隔声的建筑物、构筑物。在高噪声区与低噪

声区之间，宜布置仓库、料场等。

3 对于室内要求安静的建筑物，其朝向布置与高度应有利

于隔声。

4.3.2 工业企业的立面布置，应利用地形、地物隔挡噪声；主

要噪声源宜低位布置，对噪声敏感的建筑宜布置在自然屏障的声

影区中。

4.3.3 工业企业厂区内交通运输设计，在满足各种使用功能要

求的前提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厂区内主要交通运输线路不宜穿过噪声敏感区；

2 在厂区内交通运输线路两侧布置生活、行政设施等建筑

物，应与其保持适当距离；

3 在噪声敏感区布置道路，宜采用尽端式布置。

4.3.4 当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中采用本规范第 4.3.1 4.3.3 条

措施后，仍不能达到噪声设计标准时，应采取噪声控制措施或在

各厂房、建筑物之间设置必要的防护距离。

4.4 工艺、管线设计与设备选型

4.4.1 工业企业的工艺设计，在满足生产要求的前提下，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应减少冲击性工艺；

2 块状物料输送应降低落差；

3 应采用减少向空中排放高压气体的工艺；

4 采用操作机械化和运行自动化的设备工艺，宜远距离监

视操作。

4.4.2 工业企业的管线设计，在满足工艺要求的前提下，应符

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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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降低管道内的流速，管道截面不宜突变，管道连接宜

采用顺流走向；

2 管线上阀门宜选用低噪声产品；

3 管道与振动强烈的设备连接，应采用柔性连接；

4 振动强烈的管道的支撑，不宜采用刚性连接；

5 辐射强噪声的管道，宜布置在地下或采取隔声、消声处

理措施。

4.4.3 工业企业设计中的设备选型，宜选用噪声较低、振动较

小的设备。主要噪声源设备的选择，应收集和比较同类型设备的

噪声指标后综合确定。

4.4.4 工业企业设计中的设备选型应包括噪声控制专用设备。

4.5 车 间布置

4.5.1 在满足工艺流程要求的前提下，高噪声设备宜相对集中,

并宜布置在车间的一隅。当对车间环境仍有明显影响时，则应采

取隔声等控制措施。

4.5.2 振动强烈的设备不宜设置在楼板或平台上。

4.5.3 设备布置时，应预留配套的噪声控制专用设备的安装和

维修所需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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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隔 声设计

5.1 一 般规定

5.1.1 将噪声控制在局部空间范围内的场合应进行隔声设计。

5.1.2 对声源进行的隔声设计，可采用隔声罩或声源所在车间

采取隔声围护的结构形式；对噪声传播途径进行的隔声设计，可

采用隔声屏障的结构形式；对接收者进行的隔声设计，可采用隔

声间的结构形式。必要时也可同时采用上述几种结构形式。

5.1.3 对车间内独立的强噪声源，在满足操作、维修及通风冷

却等要求的情况下，根据隔声罩的插入损失，采用相应形式的隔

声罩。隔声罩插入损失可按表 5. 1.3的规定选取。

表 5.1.3 隔声罩的插入损失

隔声罩结构形式 插入损失[dB(A)]
固定密封型 30 40

活动密封型 15 30

局部开敞型 10〜20

带有通风散热消声器的隔声罩 15 25

5.1.4 声源所在车间采取的隔声围护结构可根据隔声量要求，

按本规范第 5.1. 7条的规定进行设计。
5.1.5 对人员多、强噪声源分散的大车间，可设置隔声屏障或

带有生产工艺孔洞的隔墙，将车间在平面上划分为几个不同强度

的噪声区域。隔声屏障的设计插入损失可在 10dB (A) 20dB
(A) 范围内选取；对高频声源，隔声屏障的设计插入损失可选

取较高值。

5.1.6 当不宜对声源作隔声处理，且操作管理人员不定期停留

在设备附近时，应在设备附近设置控制、监督、观察、休息用的

隔声间。隔声间的设计插入损失，可在 20dB (A) 〜50d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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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内选取。

5. 1.7 组合隔声构件的隔声量设计宜符合下式规定：

SgiTi =Sg2T2 =SciTi (5. 1. 7)

式中：Sg,——某一构件的面积 (m2)；
n——与构件 Sg�对应的透射系数。

5. 1.8 隔声设计应防止孔洞与缝隙的漏声。对于构件的拼装节点、

电缆孔、管道的通过部位等声通道，应进行密封或消声处理设计。

5.2 隔声设计程序和方法

5.2.1 隔声设计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由声源特性和受声点的声学环境估算受声点的各倍频带

声压级和 A声级；
2 确定受声点各倍频带的允许声压级和允许 A声级；
3 计算各倍频带和 A声级所需隔声量；
4 选择适当的隔声结构与构件。

5. 2. 2 受声点各倍频带的声压级估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室内只有一个声源时，估算受声点各倍频带的声压级,

应首先查找、估算或测量声源中心频率为 125Hz 4000Hz的6个倍
频带的声功率级，然后根据声源特性和声学环境，按下列公式计算：

Lp = Lw+10 •lg 十得) (5. 2. 2-1)

R = (5. 2. 2-2)
11a 11a

a =务滔 (5. 2. 2-3)

式中：Lp——受声点各倍频带声压级 (dB)；

Lw ——声源各倍频带声功率级 (dB)；

Q——声源指向性因素；当声源位于室内几何中心时，
Q=l；当声源位于室内地面中心或某一墙面中心

时，Q=2；当声源位于室内某一边线中点时，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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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声源位于室内某一角落时，Q =8；
厂——声源至受声点的距离（m）；

R ——房间常数（n?）；
S ——房间内总表面积（m2）；
a——房间内某个倍频带的平均吸声系数；

S, ——房间内某一表面积（m2）；
% ——房间内与 S, 对应的吸声系数；
A——房间内某个倍频带的总吸声量（rr?）。

2 当有多个声源时，可分别求出各声源在受声点产生的声

压级，然后按声压级的合成法则计算受声点各倍频带的声压级。

5. 2.3 受声点各倍频带的允许声压级应根据本规范第 3. 0. 1 条
规定的噪声限值计算或按表 5. 2. 3-1取值。倍频带允许声压级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

Lpa = a+hNR （5.2. 3-1）
NR = LA-5 （5.2. 3-2）

式中：/小——各倍频带允许声压级（dB）；
NR ——噪声评价数；

a 、b一—与各倍频带声压级有关的常数，按表 5.2.3-2 的
规定确定；

La 噪声限值。

表 5. 2. 3-1 倍频带允许声压级

噪声限值

[dB（A）]

倍频带允许声压级（dB）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85 99 92 86 83 80 78 76 74

80 95 87 82 78 75 73 71 69

75 91 83 77 73 70 68 66 64

70 87 79 72 68 65 62 61 59

65 83 74 68 63 60 57 55 54

60 79 70 63 58 55 52 50 49

55 75 66 59 54 50 47 45 44

50 71 61 54 49 45 42 4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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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土2 与各倍频带声压级有关的常数

倍频程中心频率（Hz） a (dB) b (dB)

63 35.5 0. 790

125 22.0 0. 870

250 12.0 0. 930

500 1. 8 0. 974

1000 0 1.000

2000 —3. 5 1. 015

4000 —6.1 1. 025

8000 —8.0 1. 030

5. 2. 4 受声点各倍频带所需隔声量应按下式计算：
TLa =Lp-Lph+5 （5.2.4）

式中：TLa——各倍频带所需隔声量（dB）。
5. 2.5 隔声结构与隔声构件的设计应满足各倍频带所需隔声量

的要求。

5.2.6 隔声罩的结构设计应有足够的吸声衬面，各倍频带的插

入损失应满足所需隔声量的要求，可按下式计算：

IL = IL。+10 • ] A
收豆

(5. 2.6)

式中：兀 ——各倍频带的插入损失（dB）；
TL。 隔声构件各倍频带的固有隔声量（dB）；

A——隔声罩内各倍频带的总吸声量（m2）；
Sz 隔声构件的透声面积（n?）。

5.2.7 对声源所处车间为近似扩散声场的情况，隔墙或窗户各

倍频带所需隔声量，可按下式计算：

TLa = Ln-L^-l （5.2.7）

式中：Lp] ——车间内部各倍频带的声压级（dB）；
Lre一一车间外部各倍频带的允许声压级（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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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隔声结构的选择与设计

5.3.1 设计隔声结构应收集隔声构件固有隔声量的实测

数据。

5. 3. 2 单层隔声结构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使被控制噪声源的峰值频率处于结构的共振频率和吻

合频率之间；

2 可选用复合隔声结构。

5.3.3 双层隔声结构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声结构的共振频率应低于被控制噪声源的峰值频率;

空气层的厚度不宜小于50mm;

2 隔声结构的吻合频率不宜出现在中频段；双层结构各层

的厚度不宜相同，或采用不同刚度，或加阻尼；

3 双层结构间的连接应减少出现声桥；

4 双层结构间宜填充多孔吸声材料。

5.3.4 隔声门窗的设计与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满足隔声要求的前提下应选用定型产品；

2 应防止缝隙漏声，同时门扇和窗扇的隔声性能应与缝隙

处理的严密性相适应；

3 对采用单层隔声门不能满足隔声要求的情况，可设计有

两道隔声门的声阱；声阱的内壁面，应具有较高的吸声性能；两

道门宜错开布置；

4 对采用单层隔声窗不能满足隔声要求的情况，可设计双

层或多层隔声窗；

5 特殊情况可设计专用的隔声门窗。

5.3.5 隔声间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隔声要求高的隔声间，宜采用以实心砖等建筑材料为

主的隔声结构；必要时，墙体与屋盖可采用双层结构，门窗等隔

声构件宜采用有两道隔声门的声阱与多层隔声窗。

2 隔声间的组合隔声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2



TL = 10 • 1gi (5.3.5-1)
T

二=鎏巨 (5.3.5-2)

式中：TL—隔声间的组合隔声量 (dB)；

7——隔声间的平均透射系数。
3 所有的散热通风以及工艺孔洞，均应设有消声器，其消

声量应与隔声间的隔声量相当。

5.3.6 隔声罩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声罩宜采用带有阻尼层的钢板制作，阻尼层厚度宜为

金属板厚的1倍~3倍；

2 隔声罩内壁面与机械设备间应留有一定的空间，各内壁

面与设备的空间距离宜大于100mm；

3 隔声罩的内侧面应设吸声层；

4 隔声罩所有的散热通风、排烟以及生产工艺孔洞，均应

设有消声器，其消声量应与隔声罩的隔声量相当；

5 应防止隔声罩振动向外辐射噪声。

5.3.7 隔声屏障的设置应靠近声源或接收者。室内设置隔声屏

障时，应在室内安装吸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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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消 声设计

6.1 一 般规定

6.1.1 降低空气动力机械辐射的空气动力性噪声或噪声源隔声

围护结构散热通风口、工艺孔洞等辐射出的噪声应进行消声

设计。

6.1.2 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消声器装设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空气动力机械进（排）气口敞开的，应在靠近进（排）

气口处装设进（排）口消声器；

2 空气动力机械进（排）气口均不敞开的，但管道隔声差,

且管道经过空间的噪声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装设消声器；

3 噪声源隔声围护结构孔洞辐射噪声的，应在孔洞处装设

消声器。

6.1.3 消声器的插入损失，应根据消声设计要求确定。

6.1.4 消声器引起的压力损失应控制在设备正常运行许可的范

围内。

6.1.5 消声器产生的气流再生噪声对环境的影响不得超过该环

境允许的噪声级。

6.1.6 消声器中气流速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空调系统主管道消声器内气流速度不宜大于10m/s；

2 鼓风机、压缩机、燃气轮机的进、排气消声器内气流速

度不宜大于30m/s；

3 内燃机进、排气消声器内气流速度不宜大于50m/s；

4 高压排气放空消声器内气流速度不宜大于60m/s。

6.1.7 消声器应坚固耐用，并应满足防潮、防火、防腐、耐高

温、耐油污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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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消声设计程序和方法

6. 2.1 消声设计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确定噪声源的各倍频带声功率级；

2 根据噪声源位置、噪声控制点（1 个或若干个）位置.

两者间的噪声传播路径特性以及控制点所在位置的房间特性（或

室外环境特性），预测噪声控制点的各倍频带声压级和 A声级；
3 根据噪声控制点允许的倍频带声压级（或 A声级）限

值，得到控制点的各倍频带声压级（或 A声级）超标量；

4 根据超标量确定消声器各倍频带所需的插入损失，并选

定满足要求的消声器；

5 根据选定消声器的插入损失和气流再生噪声数值，重新

进行步骤 2的计算，检查控制点的声压级，控制点的声压级应满

足限值的要求；

6 当所选消声器不能满足要求，再根据超标量调整消声器

的选型，重复进行步骤 2的计算，直至满足要求。

6.2.2 噪声源中心频率为 63Hz 8000Hz的 8个倍频带的声功
率级，应由噪声源设备制造商提供，当设备制造商不能提供，可

通过测量、估算或查找资料等方法确定。

6.2.3 消声器的装设位置应根据辐射噪声的部位和传播噪声的

途径，按本规范第 6. 1.2条的规定选定。
6.2.4 噪声控制点各倍频带的允许声压级应根据本规范第

3. 0.1条规定的噪声限值，按本规范公式（5.2.3）计算或按表
5. 2. 3-1取值。
6.2.5 噪声控制点的预测声压级，可按本规范公式（5.2.2）计

算，传播路径上各部件的插入损失和气流再生噪声，应根据各部

件制造商提供的资料以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计算。

6.2.6 消声器的类型应根据噪声频谱特性、所需插入损失、气

流再生噪声、空气动力性能以及防潮、防火、防腐蚀等特殊使用

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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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7 消声器的型号选择应根据定型消声器的性能参数确定,

也可自行设计符合要求的消声器。

6.2.8 消声器产生的气流再生噪声有影响时，应降低气流速度

或简化消声器结构。

6.3 消声器的选择与设计

6.3.1 当噪声呈中高频宽带特性时，消声器的类型可采用阻性

形式。阻性消声器的静态消声量，可按下式计算：

M=吗汨 （6.3.1）

式中：M——消声器内无气流情况下的消声量（dB）；
中（如）——消声系数，由法向吸声系数a。决定，可按表 6. 3.1

的规定确定；

P——消声器通道内吸声材料的饰面周长（m）；
I——消声器的有效长度（m）；

Sx——消声器通道截面积（n?）。

表 6.3.1 消 声系数

ao 0. 10 0. 20 0. 30 0. 40 0. 50 0. 60 0. 70 0. 80 0. 90 1. 00

p(ao) 0. 10 0.20 0. 40 0. 55 0.70 0. 90 1.00 1. 20 1. 50

6.3.2 设计阻性消声器应防止高频失效的影响，其上限截止频

率可按下式计算：

/=1.85右 （6.3.2）

式中：f——上限截止频率；
c——声速，常温常压下可取340m/s；

D—一消声器通道截面的当量直径（m）。
6.3.3 阻性消声器结构形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量直径不大于 300mm时，可选用直管式消声器；
2 当量直径大于 300mm时，可选用片式或折板式消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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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间距宜取 100mm 200mm, 折板式消声器消声片的弯折应满

足视线不能透过的要求，折角角度不宜大于 20°;

3 消声通道可采用正弦波形、流线形或菱形的结构形式,

其弯折角度应满足视线不能透过的要求；

4 气流流速较低的通风管道系统，可采用迷宫式消声器,

消声器的小室宜为 3个�5 个，消声器内的气流速度宜小于

5m/s；

5 对风量不大、风速不高的通风空调系统，可选用消声弯

头，消声弯头内的气流速度宜小于 8m/s。

6.3.4 当噪声呈明显低中频脉动特性时，或气流通道内不宜使

用阻性吸声材料时，消声器的类型可选用扩张室式。扩张室式消

声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扩张室式消声器的消声量，可用增加扩张比的方法提高,

其消声频率特性，可用改变室长的方法来调节；

2 将几个扩张室串联使用来增大消声量时，各室长度不应

相等；

3 应在室内插入长度分别等于室长的1/2与 1/4的内接管,

内接管宜采用穿孔率不小于30%的穿孔管连接起来；
4 扩张室式消声器的内管管道直径超过 400mm时，宜采

用多管式。

6.3.5 当噪声呈低中频特性时，消声器的类型可采用共振式,

共振式消声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通道共振式消声器，其通道直径不宜超过 250mm, 对大

流量系统可采用多通道，每个通道的宽度可取100mm 200mm;

2 共振式消声器的腔长、宽、深尺寸均宜小于共振频率波

长的1/3, 穿孔应集中在共振腔中部均匀分布，穿孔部分长度不

宜超过共振频率波长的 1/12。

6.3.6 对于下列情形，消声器的类型可选择微穿孔或微缝金属

板式：

1 消声器不宜使用多孔吸声材料而又需要在宽频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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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比较高的消声量；
2 消声器需在温度高、湿度大和流速高介质条件下使用。

6.3.7 高压排气放空噪声的消声设计，宜采用节流减压、小孔

喷注及节流减压小孔喷注复合等排气放空消声器，排气放空消声

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节流减压消声器的节流级数，应根据驻压比确定，宜取

2级�5级，对超高压的情况，也可多至 8级；

2 小孔喷注消声器的孔径宜为 1mm 3mm, 孔中心距应大

于孔径的 5 倍，总开孔面积应大于原排气口面积的 1.5倍�

2倍；

3 节流减压小孔喷注复合消声器可由 1级�2级节流减压

加 1级小孔喷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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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吸 声设计

7.1 一 般规定

7.1.1 当原有吸声较少、混响声较强的各类车间厂房进行降噪

处理时，应进行吸声设计。

7.1.2 吸声处理的降噪量可按表 7. 1.2的规定估算。

表 7.1.2 吸声处理的降噪量

车间厂房类型 一般车间厂房
混响很严重的

车间厂房

几何形状特殊

(声聚焦) 混响

极严重的车间厂房

降噪量[dB(A)] 3~5 6 10 11-12

7.1. 3 吸声设计中应合理地确定吸声处理面积。

7.1.4 吸声设计应满足防火、防潮、防腐、防尘等工艺与安全

卫生要求；同时还应满足通风、采光、照明及装修要求，为吸声

材料设置的埋件，应满足施工方便、坚固耐用的要求。

7.2 吸声设计程序和方法

7.2.1 吸声设计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确定吸声处理前室内的各倍频带的声压级和总的 A

声级；

2 确定降噪地点的各倍频带允许声压级和允许总的 A声

级，计算所需吸声降噪量；

3 确定吸声处理前的室内平均吸声系数；

4 计算吸声处理后应有的室内平均吸声系数；

5 确定吸声材料的类型、数量与安装方式。

7.2.2 车间厂房吸声处理前中心频率为 125Hz 4000Hz的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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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频带的声压级和 A 声级，可实测或按本规范公式（5.2.2）
计算。

7. 2.3 降噪地点各倍频带的允许声压级应根据本规范第 3. 0.1
条规定的噪声限值，按本规范公式（5.2.3）计算或按表 5.2.3-
1取值。所需吸声降噪量可将室内吸声处理前的声压级减去允许

声压级得出。

7.2.4 吸声处理前的室内平均吸声系数，可通过测量房间混响

时间或计算求得。

7.2.5 吸声处理后应有的室内平均吸声系数，可根据所需降噪

量和吸声处理前的室内平均吸声系数，按下式计算：

a2 = ai，10奇 (7. 2.5)

式中：ALp——吸声降噪量（dB）；

Zi一一吸声处理前的室内平均无规入射吸声系数；
�2 ——吸声处理后应有的室内平均无规入射吸声系数。

注：公式（7.2.5）适用于％<0.5的场合。
7.2.6 吸声构件的种类、数量与安装方式，应根据吸声处理后

所需的室内平均吸声系数的要求，按本规范第 7.3 节的规定
确定。

7.2.7 吸声设计的效果，可采用吸声降噪量及室内工作人员的

主观感觉效果来评价。吸声降噪量应通过实测吸声处理前后室内

相应位置的噪声水平来求得，也可通过测量混响时间求得。

7.3 吸声构件的选择与设计

7.3.1 吸声构件的设计与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吸声材料的吸声系数可由制造商提供，当制造商不能提

供，可通过测量、估算或查找资料等方法确定；

2 中高频噪声的吸声降噪设计，可采用常规成型吸声板,

密度较小或薄的玻璃棉板等多孔吸声材料，需要时可设置穿孔板

等护面材料；

20



3 宽频带噪声的吸声降噪设计，可在材料背后设置空气层

或增加多孔吸声材料的厚度、面密度；

4 低频噪声的吸声降噪设计，可采用穿孔板共振吸声结构,

为增加吸声频带宽度，可在共振腔内填充适量的多孔吸声材料；

5 室内湿度较高或有清洁要求的吸声降噪设计，可采用薄

膜覆面的多孔吸声材料或单、双层微穿孔板等吸声结构。

7.3.2 吸声处理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需吸声降噪量较高、房间面积较小的吸声设计，宜对

屋顶、墙面同时进行吸声处理；

2 所需吸声降噪量较高、车间面积较大时，车间吸声体面

积宜取房间屋顶面积的 40%或室内总表面积的15%,对于扁平
状大面积车间的吸声设计，可只对屋顶吸声处理；

3 声源集中在车间局部区域而噪声影响整个车间的吸声设

计，应在声源所在区域的屋顶及墙面作局部吸声处理，且宜同时

设置隔声屏障；

4 吸声降噪设计宜采用空间吸声体的方式；空间吸声体宜

靠近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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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隔振降噪设计

8.0.1 当对产生较强振动或冲击，引起固体传声及振动辐射噪

声的动力设备进行噪声控制时，应进行隔振降噪设计。

8.0.2 隔振降噪设计的目标值应根据本规范第 3. 0.1条规定的
噪声限值确定。

8.0.3 对于楼板上的隔振系统，其楼下房间内的降噪量可按下

式估算：

aLv 20 •1g告 （8.0. 3）

式中：ALp——隔振前、后楼下房间内声压级的改变量（dB）；
ALV——隔振前、后楼板振动速度级的改变量（dB）；

T ——隔振系统的传递率。
8.0.4 隔振降噪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隔振设计规范》GB
50463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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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二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工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规定”或“应按⋯⋯执行”。

23



引用标准名录

1 《隔振设计规范》GB 50463
2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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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T 50087- 2013

条 文说明



修 订说 明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T 50087 - 2013 经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 2013 年 11 月 29 日第 237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是在《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J 87 - 85 的基
础上修订而成. 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参加单位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上海

民用建筑设计院、上海化工设计院、冶金工业部重庆钢铁设计研

究院、冶金工业部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机械工业部设计研究

总院、电子工业部第十一设计研究院、航空工业部第四规划设计

研究院、化学工业部第四设计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主要起

草人是：方丹群、陈潜、孙家其、孙风卿、董金英、吴大胜、张

敬凯、陈道常、章奎生、徐之江、梁其和、穆惕乾、周光源、杨

臣钧、肖净岚、李芳年、陈律华、朱汝州、刘惠媛、江珍泉、冯

璃正、封根泉、虞仁兴、戚丹。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增加了脉冲噪声限值内容；2. 各类工作场所的噪声限值作了适当
的调整；3. 对噪声与振动控制措施有关条文进行了修改。

本规范修订过程中，编制组根据近年来收集到的对工业企业

噪声控制设计方面的意见，综合考虑工业企业噪声的现状、社会

经济的发展水平、噪声控制技术的发展水平，并在广泛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最后经审查定稿。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

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木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

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

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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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贝IJ

1.0.1 随着我国经济、科技的发展，工业企业数量越来越多，

噪声源不断增多，这使得工业企业引起的噪声问题日益突出，要

求降低噪声、改善工业企业内外声环境的呼声日益强烈。因此建

设工业企业时，必须将噪声控制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1.0.2 在我国工程建设实践中，除了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外，

还存在着大量的技术改造工程项目。技术改造工程的设计，虽然

具有不同于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许多特点，但在噪声控制设

计的基本原则及隔声、消声、吸声、隔振等设计程序上，没有本

质的差异。因此，本规范的规定也适用于技术改造项目。

1.0.3 解决工业企业噪声问题应该从规划设计、厂址选择、总

平面设计、车间布置以及噪声控制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并且应该

在各个设计阶段加以考虑。加果项目建成后再解决噪声问题，不

仅所需的经费可能比在设计阶段就考虑解决噪声问题要多很多，

而且还受到许多已不可改变的条件限制，从而难以达到最佳的降

噪效果。

为了改善工业企业内外的声环境，减少后期解决噪声问题的

难度和降低费用，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的噪声控制设计应与工

程设计同步进行。需要项目建成后再确定是否采取降噪措施的建

设项目，在设计时应考虑预留噪声控制措施占用的空间和建筑结

构需要承受的载荷。

噪声控制设计宜有噪声控制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设计工作，主

要是由于工业企业噪声控制方面的工作量大、要求高，由专业的

噪声控制工程技术人员来负责这项工作，将使工业企业的噪声控

制效果更有保证。

1.0.4 噪声控制设计原则上应满足各方面的要求，这也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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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控制设计好坏的主要依据。如隔声罩，如果设置得不适当,

确实可能影响操作、妨碍工艺流程和影响设备散热等；又如在噪

声源多且分散的车间采取吸声降噪措施，可能花费很大降噪效果

却很小。因此噪声控制设计应兼顾生产工艺、操作维修、降噪效

果和技术经济性等各个方面。

必须全面地理解噪声控制的技术经济性。噪声控制措施并不

是消极手段，国内外不少降噪技术对于降低能耗、增加机器出

力，都有有益的作用；在许多场合，声源辐射噪声的降低往往意

味着机械效率的提高；降噪手段往往还减少设备机体及建筑物的

振动，从而延长建筑与设备的使用寿命；降噪能保障劳动者的健

康，保障工作正常进行，避免事故，改善环境，则是无形节约。

1.0.5 控制噪声有三种技术手段：从声源上根治噪声，在噪声

传播途径上控制噪声，噪声接收者的防护。

在声源上根治噪声，减少噪声的发射，比起形成噪声后再采

取控制措施. 不仅更为有效，而且可以节省费用。如有些低噪声

风机比普通风机噪声低 10dB (A) 以上，且低噪声风机增加的

费用远小于普通风机采取噪声控制所需费用。因此，本规范的规

定体现了声源降噪优先的原则。

对于采用低噪声工艺和设备仍然不能满足噪声限值的情况,

尚应采取其他噪声控制措施。

1.0.6 对织布车间、飞机制造维修车间的钏接工段等噪声源多

且分散的作业场所，在目前阶段尚无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或因

代价昂贵而无法推广，其噪声级难于降低到噪声限值以下。本条

的规定实际上给出的是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变通途径。应当注意，

适用本条规定的只是极少数的特例, 而且是目前技术条件不能达

到标准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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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本规范中的术语，只是为了说明本规范中有关项目的物理意

义，而不追求术语的全部完整定义。其中，部分术语按《声学名

词术语》GB/T 3947 - 1996 给出，部分术语参考有关环境、卫

生标准和习惯上常用的词汇编写。

2.0.1 参考《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 2010给出。
2.0.2 参考《声学 环境噪声的描述、测量和评价 第 1部分:

基本参量和评价方法》GB/T 3222. 1 - 2006给出。
2.0.8 噪声控制专用设备通常包括：消声器、隔声屏障、隔声

罩、隔声间、空间吸声体、隔振元件、阻尼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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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限值

3. 0.1 生产车间的噪声限值为噪声职业接触限值，噪声职业接

触限值指劳动者在职业活动过程中长期反复接触，对绝大多数接

触者的健康不引起有害作用的噪声容许接触水平。本条的规定主

要指工业企业内人员直接暴露在高噪声环境（生产车间）下的噪

声接触限值。噪声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主要依据是国内外有关

标准。

1 国外有关标准

国外标准中噪声职业接触限值见表 1。

表 1 国外噪声职业接触限值

国家或地区
噪声限值

［dB（A）］

交换率

[dB(A)j
噪声限值最大值

"13（A）］

脉冲噪声

峰值限值

阿根廷（1979） 90 110

澳大利亚（2004） 85 140dB(C)

巴西(2003) 85

加拿大（联邦）（1985） 87 3 120

智利（1999） 85 5 113 "OdB（线性）

芬兰（2006）* 87 200Pa

法国（2（）06）" 87 140dB(C)

德国（2007） 85 3 137dB(C)

匈牙利（1993） 85 125

印度（1989） 90 3 115 140dB（线性）

以色列（1984） 83 3 U5 140dB(线性)

意大利（1990） 90 140dB(200Pa)

荷兰(2()1 1 ) * 87 20()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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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注： *该国家或地区现实行 2OO3/1O/EC标准

国家或地区
8h噪声限值
［dB（A）］

交换率

:dB(A)]
噪声限值最大值

［dB（A）］

脉冲噪声

峰值限值

新西兰（1995） 83 3 140dB（线性）

挪威（2006） 85 130dB(C)

西班牙（2006）* 87 140dB(C)

瑞典（2003） 85 115 135dB(C)

英国（2005）* 87 3 140dB(C)

美国(OSHA 1981) 90 5 115 140dB（线性）

美国(ACGIH 2010) 85 3 139 140dB(C)

马来西亚（1989） 90 115 140dB(线性)

爱沙尼亚（2007） 85 137dB(C)

欧盟（20（）3）" 87 140dB<C)

日本（2010） 85 3 100 120dB(A)

新加坡（1997） 85 3 110dB(A)

南非（ 2002） 85 135 dB(A)(线性)

2 国内有关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卫生标准《丁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

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GBZ2. 2 - 2007 规定：每周工
作 5d, 每天工作 8h, 稳态噪声限值为 85dB（A），非稳态噪声等
效声级的限值为 85dB（A）；每周工作 5d. 每天工作不是 8h, 需

计算 8h等效声级，限值为 85dB（A）；每周工作日不是 5d. 需计
算 40h等效声级，限值为 85dB（A）。工作场所噪声职业接触限
值见表 2。

表 2 工作场所噪声职业接触限值

接触时间 接触限值［dB（A）］ 备 注

5d/w, =8h cl 85 非稳态噪声测量（或计算）8h 等效声级

5d/w. 7^8h cl 85 计算 8h等效声级

#5d/w 85 计算 40h等效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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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标准来看，国外 8h噪声限值基本在 85dB(A) 90dB
(A)之间，交换率为 3 dB或 5dB,《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GBZ2.2 - 2007 规定 8h噪声限值定
为 85dB(A), 交换率为 3dB°
原规范GBJ 87 - 85 规定 8h噪声限值为 90dB(A), 交换率为

3dB。当时编制组根据工业噪声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得出结
论，从保护职工健康说，8h噪声限值定为 85dB(A)是好的，但
综合当时我国工业状况、经济费用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当时卫生系

统提出的新建企业噪声标准值宜定为 90dB(A)的建议，经过反
复磋商认为在当时 90dB(A)的标准限值是合适的。鉴于《工作场

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GBZ2.2 - 2007
规定 8h噪声限值为 85dB(A), 近年来我国工业企业噪声控制技
术水平越来越高，各种新材料、新工艺以及新技术得到了应用，

对大部分噪声已可进行控制，同时我国的经济已得到了极大的发

展，具备了提高标准限值的财力保证，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工人

的健康，确定 8h噪声限值为 85dB(A), 交换率为 3dB。
对于连续噪声和脉冲噪声共存的工作场所，8h噪声限值

85dB(A)的规定仍然适用，吴琨等《两个参数评价汽车制造业脉

冲噪声作业达标率的比较》(职业与健康，2008 年 6 月第 24 卷第

12期)在接触频次为 100次/d 10000 次/d的情况下，经常出现
车间内噪声值大于 85dB(A), 而产生噪声污染的脉冲噪声作业

岗位的声压级峰值反而低于《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部分：物理因素》GBZ2. 2 - 2007 所规定的接触限值，车间内噪
声评价虽然超标，但脉冲噪声岗位反而达标。因此在连续噪声与

脉冲噪声共存在的环境中，选择 8h噪声限值能够更确切地反映
工人实际接触的噪声，为此本噪声接触限值适用于连续噪声和脉

冲噪声共存的工作场所。

工业企业内其他各类工作场所噪声限值是对工业企业内这些

工作场所产生的噪声的总体控制要求。这些工作场所内部噪声源

产生的噪声超过限值的情况，原则上也应采取噪声控制措施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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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要求。

本次修订对原规范GBJ 87-85中高噪声车间设置的值班室、
观察室、休息室的 2类噪声限值（无电话通信要求和有电话通信

要求）调整为 1类（有电话通信要求）噪声限值，主要考虑目前这

些场所基本存在电话通信需要。对其他工作场所噪声限值未作

调整。

3. 0. 2 工业脉冲噪声引起的生物学效应究竟符合等能量学说还

是等效应学说，目前争议仍较大，同时脉冲噪声对听觉器官的损

伤与峰值声压级、持续时间、日接触次数、噪声频率等均有相关

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

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GBZ2. 2 - 2007 规定的工作场

所脉冲噪声职业接触限值见表 3。

表3 工作场所脉冲噪声职业接触限值

工作日接触脉冲次数 次） 声压级峰值限值Eb（a）］

140

100</<1000 130

loo。。 120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

GBZ2. 2 - 2007 标准中只有声压级峰值和日接触次数 2 个参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声压级峰值限值采用 A 计权峰值也值
得商榷。国际上只有加拿大对脉冲噪声的接触次数进行了规定,

在交换率为 5dB的情况下与《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GBZ2. 2 - 2007标准中规定的数值是一致

的.但其采用的是线性声压级峰值，在交换率是 3dB的情况下，
脉冲噪声计入连续性噪声测量等效声级。

但许多研究表明，对于占人群很小一部分的特别敏感的人来

说，即使是一次剧烈的噪声也可以引起永久性听力损伤。大多数

国家都已明确规定一次剧烈噪声或脉冲的声级峰值应小于或等于

14（）dB（C计权或线性峰值）. 这和它们怎样被计入 8h暴露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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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从现阶段的科学证据来看，这项附加的限值可能不是严格

必要的，但它应当是审慎的。因此确定脉冲噪声 C计权声压级
峰值限值为 140dB。

3. 0.3 按有关法律的规定，现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 12348具有强制性执行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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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业企业总体设计中的噪声控制

4.1 一般 规定

4.1.1 本条规定了工业企业总体设计中噪声控制的要求。

工业企业总体设计中的噪声控制，不限于通常意义上的总平

面设计、总图设计等；它包括了除常规噪声控制技术措施隔声、

消声、吸声、隔振等外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工业企业噪声控制

设计是贯穿于从厂址选择、车间布置、设备选型到管线设计的整

个工程设计全过程中的。正确进行总体设计，可以从根本上经济

而有效地减少工业企业的噪声源，降低对周围环境的干扰，并极

大减少噪声控制工程设计的工作量。

4. 1. 2 本条规定了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的内容。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涉及规划、厂址选择、工艺、总平

面布置等内容，是这些内容出现的源头，而这些内容在降低噪声

源影响的方面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注意噪声问题

将使噪声源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初步设计必须有环境保护篇章和职业卫生安全专篇 以确保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职业卫生安全预评价报告及相关部门的审批

意见所列各项要求或措施得到落实。

在实际情况中，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过程对噪声问题

不够重视，因此本条作了关干编写噪声控制部分的规定。

本条还规定了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对噪声控制要作必要的修改

与补充设计 • 这是因为：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由于某些计算公

式的近似性、加工工艺的不尽理想以及材料性能的不稳定，有时

噪声控制的实际效果会偏离设计的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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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厂 址选择

4.2.1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确保区域规划的实现和厂界噪声满足

本规范第 3章的规定。

4.2.2 噪声沿顺风方向和逆风方向传播，由于声线弯折方向的

不同，会有很大的差异。为使居住区受到的影响最小，应使工业

企业处在城镇居民集中区的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由于建筑物

室内噪声污染程度同建筑物的门窗开闭状况关系很大，夏季是受

噪声干扰最严重的季节，故作了关于夏季的规定。

4.2.3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为内部工作性质或使用状况要求安静

的工业企业创造较安静的外部声环境。交通干线指铁路、高速公

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

路、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内河航道等。

4. 2. 4 尽管《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对厂界
噪声排放限值已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在工业企业厂址附近利用天

然缓冲地域仍是必要的，为此作了本条规定。

天然缓冲地域是指厂址附近在近期或远期都不会设置噪声敏

感建筑物的天然隔离带，诸如沙石荒滩、宽阔水面、农田森林、

山岳丘陵等。

4.3 总平面设计

4.3.1 设立本条的原则是闹静分离。高噪声厂房指内部噪声对

外部环境产生明显影响的厂房（如高炉、空压机站、锻压车间、

发动机试验台站等）。第 3款规定的意思是：要求安静的建筑物，

门窗不要面向噪声源；其排列应使建筑多数面积位于较安静的区

域中; 其高度的设计不宜使其暴露在许多强声源的直达声场中。

4.3.2 本条规定“主要噪声源宜低位布置”，包括从地形上和从

楼层上两方面的考虑。低位布置可以有效地缩小污染范围。

4.3.3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缩小噪声影响的范围和受干扰的人数。

道路尽端式布置指端尽头不与其他道路相连或相交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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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4 本条作了采取噪声控制措施或保持必要防护距离的原则

规定。由于噪声源对外干扰的程度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因此本

规范不能做出防护距离设计的具体数值。

在工业企业采取噪声控制措施，投资规模往往较大；建筑物

间拉大间距，往往占用土地校多。因此，选择此项措施需慎重，

应优先考虑总平面设计中的其他措施。

4.4 工艺、管线设计与设备选型

4.4.1 本条列举的几种工艺设计降噪声方法，是由工程实践中

总结而得的。

关于减少高压排气的典型例子是电厂锅炉升炉时采用滑参数

运行。操作机械化，运行自动化，实现远距离监视操作，对于噪

声控制而言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操作人员远离声源从而降低了

接触的噪声级；二是为设置隔声罩、物料输送消声通道等设施创

造条件。

4.4.2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降低管道系统的空气动力性噪声，主

要是降低湍流噪声。同时隔绝管道振动引起的固体声的传播。

4.4.3 许多设备制造厂家并不提供其产品的噪声指标，这给设

备选型造成了困难。本条仅对主要噪声源设备作出了相应的原则

性规定，这是从现状出发来考虑的。主要噪声源设备，指对工业

企业噪声水平起决定作用的设备。

4. 4.4 噪声控制专用设备近年来在我国已获得迅速的发展。许

多消声器、隔声罩、吸声体等，已可选用定型产品而不必自行设

计制造。相关产品的选用，可参阅有关的产品手册等资料。

4.5 车 间布置

4. 5.1 本条规定的目的一是为了降低车间某些区域的噪声，二

是为了便于控制噪声传播，如对高噪声设备整体安装隔声罩或设

置隔声屏障等。也可根据情况为值班人员设置隔声间。

4.5.2 振动强烈的设备一般噪声辐射强且容易导致固体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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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设计多层厂房时，这类设备宜布置于底层或开有生产工艺孔洞

的地下室内。如工艺要求必须设置在楼板或平台上，则应采取隔

振措施，同时应考虑隔振措施的附加载荷，平台是指厂房内因工

艺需要设置的钢结构或混凝土结构的易于引起固体传声的平面

设施。

4.5.3 本条规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设计中已采取控制措施,

配用的噪声控制设备自然应留有必要的空间；二是设计中虽然没

有采取控制措施，但预计将来有可能要增加噪声控制设施的，也

应预留必要的空间。在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工程中，常常出现由

于强噪声源周围空间所限而无法进行噪声控制的实例。噪声控制

设施的维修，往往为人所忽视。许多大型噪声控制设施，维修时

需要拆卸放置到附近的空位上操作，因此也必须留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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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隔 声设计

5.1 一般 规定

5.1.1 本条规定了隔声设计的要求。

5.1.2 只有首先确定隔声的结构形式，才能进而选择隔声构件

与材料，因此本条从声源、传播途径和接收者三个方面对隔声的

结构形式作出了规定。

从声源着手，可使用较少的材料将噪声控制在较小的范围

内，因而技术经济效果较好。根据我国工程的实际经验 • 各类隔

声罩大概能隔绝噪声 10dB(A) 40dB(A)。
从传播途径着手，只对受直达声危害较大的区域有显著的效

果，隔声屏障可以是轻质结构，也可以是墙体、路堑、土堤、房

屋建筑等。

从接收者着手，使用的材料也较少，但噪声控制的有效范围

要小得多。其优点是未对声源设备的运行、操作、监视、检修增

加任何妨碍物。

隔声设计有时也可以同时采用几种措施，因此如何使生产工

艺、隔声效果、技术经济性几方面都比较合理，必须要作方案的

比选。

5.1.3 隔声罩的插入损失数值，是由工程实践中归纳总结出的。

固定密封型隔声罩是指各组合部件均不可经常开启或装卸的

密封性良好的隔声罩。活动密封型隔声罩是指密封性良好，但为

操作或检修需要留有易于启闭的门窗的隔声罩。局部开敞式隔声

罩是指由于结构所限，或为装配、通风散热、检修所需而局部未

加封闭的隔声罩。

5.1.5 对于车间大、工人多和强噪声源分散的复杂情况，必须

对整个车间的噪声分布与操作工人分布的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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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如何划分噪声强弱不同的几个区域，再分别进行噪声控制。

5.1.7 本条规定体现的是等传声量的原则。隔声设计若不符合

此项原则，其结果是或者某一部分成为漏声的主要通道，或者某

一部分使用隔声性能过高的材料，从而增加不必要的经济投入。

5.1.8 隔声构件在设计中基本是没有缝隙的，然而实际制造出

的隔声构件大多存在缝隙，主要是由于加工工艺所引起。合理周

密的设计，可以尽量减少加工工艺引起的缝隙漏声。由于构件的

拼装节点、电缆孔、管道的通过部位等的漏声容易被忽略，因此

规定了针对这些部位应作密封或消声处理设计。

5.2 隔声设计程序和方法

5. 2.1 本条规定了隔声设计的步骤，即各阶段的先后顺序。

5.2.2 声压级的合成法则计算公式为：

Lp = 10 • 1g�(IO。」％，) (1)

5. 2. 4 隔声设计5dB裕量是根据隔声设施加工过程不可避免地

会有孔隙漏声，以及固体声隔绝不良的效应而提出的。

5.2.7 本条是考虑了隔声设计5dB裕量后的结果。

5.3 隔声结构的选择与设计

5.3.1 隔声构件固有隔声量的实测数据应用在隔声结构设计时

更为准确，在无法得到实测数据的情况下，隔声构件的固有隔声

量也可按质量定律的经验公式进行估算。

5.3.2 噪声源的峰值频率位于结构的共振频率或吻合频率时，

将极大地降低隔声结构的隔声量，一般共振频率与吻合频率之间

频带范围较宽，设计时使噪声源的峰值频率位于隔声结构的共振

频率和吻合频率之间是可能的，为此作了本规定。

薄板的发声主要是由弯曲振动引起的，对于弯曲振动的薄

板，在离开中立轴较远的板面上有较大的切形变，因此采用一种

黏滞性高阻尼材料牢固地贴附在板面上，对于薄板的减振降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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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作用，如果在阻尼层上再贴上一层金属板，会增加阻尼层

的能量消耗，从而增加轻质结构的隔声量，因此为了提高单层轻

质隔声结构的隔声量，可选用复合隔声结构。

5.3.3 双层结构的隔声量不仅与双层结构的面密度有关. 还与

空气层有关。在空气层厚度小于 50mm时，其附加隔声量较小,

为此对空气层厚度作了规定；隔声结构共振频率与吻合频率的规

定是为了避免共振频率与吻合频率处隔声量降低而作的规定；声

桥是指双层结构之间有固体的刚性连接，这种刚性连接将使一层

结构的振动能量通过刚性连接直接传递到另一层结构，从而降低

结构的整体隔声量，为此作了本规定；实际测量表明在空气层填

充多孔吸声材料将增加构件的隔声量。

5.3.4 本条规定是针对工程实践提出的。现有的定型产品无法

满足隔声要求，可设计专用的隔声门窗。

5. 3. 6 阻尼层是为了消除隔声罩薄金属板及其他轻质材料的共

振和吻合效应，可采取在板面紧贴或喷涂一层阻尼材料。常用的

阻尼材料有沥青基阻尼、橡段基阻尼、油性阻尼涂料、发泡材料

等。隔声罩内留有必要的空间，主要目的是减少驻波效应。

5.3.7 隔声屏障靠近声源或接收者设置，是为了增加绕射声与

直达声的声程差，从而提高其插入损失值。室内设置隔声屏障,

在室内应作相应的吸声处理，否则由于墙壁和顶棚的反射会形成

混响声场，隔声屏障的作用就会明显减弱，从理论上讲，如室内

墙壁、顶棚以及隔声屏障表面的吸声系数趋于零时，室内隔声屏

障的降噪量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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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消 声设计

6.1 一 般规定

6.1.1 本条规定了消声设计的要求。

消声设计除用于降低空气动力性噪声外，还用于降低机体辐

射噪声。如：鼓风机房如有较好的隔声性能，机房内又不需操作

人员，由于机房需要设置进风口，而进风口辐射的噪声对机房外

环境造成影响时，就需要设计安装进风消声器，消声器的消声量

原则上应与机房隔声量相匹配。

6.1.2 本条规定是根据调查中发现的许多消声器由于安装部位

不合理而影响消声器性能发挥状况而提出的。

6.L3 6.1.5 消声器性能的三个主要评价指标是：消声量（插

入损失）、压力损失和气流再生噪声。三者必须兼顾，统一考虑。

消声器长度增加到一定程度时，由于气流再生噪声等原因，

消声量不再随长度增加而线性增加，同时消声量的过高要求往往

导致消声器构造的复杂，从而提高压力损失和气流再生噪声，影

响消声器的使用，因此，消声器的消声量应根据实际消声要求确

定，不宜盲目追求过高的消声量。

压力损失是指消声器内存在给定平稳气流时，消声器进口端

与出口端平均全压之差。气流再生噪声是指气流在管道或消声器

中产生的噪声，其大小与气流速度和气流经过管道或消声器的压

降有关，它会降低消声器的功用甚至使之完全失效。

6.1.6 消声器中气流的速度直接影响本规范第 6. 1. 3 6. L 5条
所述的三个指标。气流速度增加，消声量会下降，压力损失会按

平方律增加，而气流再生噪声的功率则以六次方律增加。因此,

必须将气流速度限制在一定值以下。本条规定的气流速度限制

值，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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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7 本条规定了除上述三项性能指标之外的对消声器的其他

要求。

6.2 消声设计程序和方法

6.2.1 本条规定了消声设计的步骤，即各阶段的先后顺序；第

4 款所指满足要求的消声器，不仅指插入损失满足要求，而且其

压力损失也在设备正常运行许可的范围内。

6.2.2 关于倍频带声功率级确定的范围，本条就一般情形规定

中心频率为 63Hz 8000Hz的8个倍频带；对于设备制造商提供
的数据存在疑问的情况，也可通过测量、估算或查找资料等方法

确定。

6.2. 5 对于控制点在室外情况，房间常数 R--。
6.3 消声器的选择与设计

6. 3.1 阻性消声器的计算公式是国内外工程实践中最常用的公

式 c 虽然这一公式仍有其不够准确之处，但它还是可以对消声器

设计给出最基本的指导。

6. 3. 2 上限截止频率是指管道或消声器内出现非平面效应的频率。

当通道截面为圆形时，o为通道直径，当通道截面为矩形时

(边长为 ad ). D可按下式计算：

D==1.13/^ (2)

6. 3.3 当量直径的选择，除了流量之外主要考虑的因素是高频

失效。针对穿孔金属面板后敷设玻璃布的吸声护面，片式消声器

的阻力系数可取 0.8, 折板式消声器的阻力系数可取 1.5 2. 5,
声流式消声器的阻力系数可在折板式消声器和片式消声器之间

选取。

6. 3. 4〜6.3. 6 对于抗性和微穿孔板消声器的设计. 本规范根据

实践经验总结出若干原则。

6. 3.7 对节流减压、小孔喷注消声器的有关参数所作的规定，

是根据国内有关单位的设计经验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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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吸 声设计

7.1 一 般规定

7.1.1 本条规定了吸声设计的要求。

由于吸声处理只能降低混响声，不能降低直达声，因此对离

声源较近的地点降噪效果就不大明显。如织布车间，由于织布机

分布在整个车间，各处都有相当强的直达声，因而吸声处理对于

工人操作位置的降噪声效果不甚明显，大多数工程实践只得到

2dB(A) 3dB(A)的降噪声量。离声源较远的地点通常混响声就

会起较大的作用，因而吸声处理可望获得较好的降噪效果。“远”

与“近”的分界线为直达声场与混响声场的影响相等的位置，一般

称为“混响半径”，可按下式计算：

几 = 0. (3)

式中：R -——房间常数(nf)；
Q一^声源指向性因数。

吸声处理通常需要较多的材料和投资，降噪量通常也只有

4dB(A) 10dB(A)左右；不像隔声、消声等措施能够较容易地

获得 20dB(A)以上的降噪量。但是，对于某些混响严重的厂房

车间，由于工艺流程与操作条件的限制，不适用于采用其他控制

措施时，吸声处理仍是一种现实有效的噪声控制手段，同时也应

认识到尽管采取吸声处理降噪量小，但对改善车间混响场内工作

人员的主观感受仍有较大的作用。

7.1.2 本条所列的降噪效果，是根据我国实践经验总结的。所

称“几何形状特殊(声聚焦)混响极严重的车间厂房”，是指像拱顶

结构的情形。

7.L3 吸声降噪效果主要取决于房间的声学条件。未作吸声处

理前的房间平均吸声系数越大(或混响很小)，表明原有室内声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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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越多，室内声能量可以被进一步吸收的部分就越小，降噪效果

就越不显著。

降噪量取决于吸声处理前后的平均吸声系数比(或总吸声量

比)。使平均吸声系数由 0.04 提高到 0.3, 可获 9dB的降噪量；
而若由 0. 3 提高到 0. 5, 则只能再增加 2dB的降噪量。
7. 1. 4 本条规定了除降噪效果外对吸声设计的其他要求。

7・2 吸声设计程序和方法

7.2.1 本条规定了吸声设计的步骤，即各阶段的先后顺序。

7.2.2 具备类比条件的应优先采用实测数据。

7.2.4 吸声处理前室内的平均吸声系数优先采用测量房间混响

时间的方法求得。

吸声处理前的室内平均吸声系数可由房间各部分表面积与其

吸声系数求得：

- _ Siaj 十S2a2 H F S”a“，= "

Sl+科⋯+S「
测量混响时间后计算平均吸声系数使用下列公式：

当ZV0.2时，T=0. 16V/(S) (5)

当 Z> 0. 2 且V不太大时，T= 0. 16 V7[-Sin(1 -；)]

当£>0.2且 V较大时，T= 0. 16 V/{C-Sln(l-a)]+
(7)

7.2.5 公式的适用范围说明如下：

室内声压级计算公式：Lp = Lw +101g(s+给
对于混响声为主的场合，g《去，因此4元L K

ALp = Lpi — Lp2 = 10 •1g等 (9)
Ki

R =2 3, 贝!I1— a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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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 = 10.1g (空・匕&) (10)
Ql 11

通常认为 «! 0. 1 , 若 a? < 0・5 , 则可认为 a】a?《s、a?，

于是：

= 10 •1g (a2/ a】) (11)

%=5·10笔 (12)

因此本规范给出的计算公式，是在2】 、金较小的条件下的近
似公式，故作了适用条件限制。

7. 2.7 吸声设计效果采用室内工作人员的主观感觉效果来评价,

主要是考虑到有些吸声降噪设计客观降噪量较小，但室内工作人

员却感觉到噪声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因此尽管该评价是主观

的、定性的，但对于吸声降噪设计来说具有现实的意义，因此也

列为一种评价方法。

对于吸声降噪量，通常采用“插入损失法”来测量，即测量吸

声处理前后室内相应测点的 A 声级及中心频率为 125Hz
4000Hz的 6个倍频带声压级差。这种方法受测点位置影响较大,
选择测点必须考虑与声源的距离，测量结果必须标注测点位置。

采用混响时间法测量降噪效果，应注意混响时间的概念是建

立在声场充分扩散的条件下的。室内吸声处理后，声场扩散条件

变差，测量结果就会与实际有误差。扁平形或狭长形的房间，都

不适用于使用混响时间法测量。

7.3 吸声构件的选择与设计

7.3.1 对于吸声材料制造商提供的数据存在疑问的情况，也可

通过测量、估算或查找资料等方法确定。

条文中未对吸声材料的密度进行规定，设计中可根据设计要

求和经济性要求选用，中高频噪声的吸声降噪设计，采用密度较

小或薄的玻璃棉板等多孔吸声材料主要是指采用密度较小或薄的

玻璃棉板已可满足吸声要求，从技术经济性角度考虑采用密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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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或薄的玻璃棉板等多孔吸声材料是可行的，并非指密度越小或
薄的玻璃棉板中高频吸声效果越好。工程实践中经验表明，吸声

常用玻璃棉密度为 24kg/m" 48kg/m3 等。
多孔材料后设置空气层或增加吸声材料厚度和密度，可提高

多孔吸声材料在低频的吸声性能，有利于展宽吸声频带。

薄膜覆面的多孔材料在原理上把多孔材料吸声同薄膜共振吸

声结合起来，实践上具备了防尘、防湿及安装简便等特点。

微穿孔板吸声结构的使用，应注意其正入射吸声系数与混响

室法吸声系数的差异。与多孔材料的情形不同，微穿孔板吸声结

构的混响室法吸声系数不一定大于正入射吸声系数。

穿孔护面板的穿孔率大于 20%时，对吸声性能没有影响。
为增加低频吸声性能，可适当减少穿孔率，但不宜小于10%。
7. 3.2 板状空间吸声体的面积比取值，系根据上海工业建筑设

计院和北京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进行的混响室正交实验研究结果

确定的（见表 4）。工业实践亦表明，取房间屋顶40%左右的面积
比，可获得较好的技术经济效果。对于层高较高、墙面面积相对

较大的情形，宜采用取室内总面积的15%的规定。
原则上讲，空间吸声体离声源近些效果较好，但吸声体悬挂

高度在实际工程中尚需依车间大小、层高、天车走行等条件

决定。

表 4 混响室正交实验研究结果

面积比（％） 12.5 25 37. 5 50 100

降噪量［dB（A）］ 3. 7 5.7 7. 1 7.3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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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隔振降噪设计

8.0.1 本条规定了隔振降噪设计的要求。本规范涉及的隔振降

噪设计主要是从噪声控制的角度考虑的。

8.0.2 本规范是为降低噪声而考虑隔振设计的，因此，隔振降

噪设计是否合乎要求要按噪声是否达到要求来衡量。

8.0.3 振动设备产生的噪声不仅受设备本身影响，同时还受管

道走向、管道阀门、管道支撑及压力等影响，是系统整体的影

响；确定系统整体降噪量是很困难的，但为了确定隔振参量有必

要给出一个降噪量估算公式，为此作了本规定。

振动速度级是指振动速度与基准速度之比的以 10 为底的对

数乘以 20:基准速度％=ICT'm/s。传递率是指振动系统在稳
态受迫振动中，响应幅值与激励幅值的无量纲比值。它可以是

力、位移、速度或加速度的比。

8.0.4 尽管《隔振设计规范》GB 50463 是适用于对生产、工作及

建筑物的周围环境产生的有害振动影响的设备的主动隔振和对周

围环境振动反应敏感或受环境振动影响而不能正常使用的设备的

被动隔振，但主动隔振是降低振动设备引起固体传声及振动辐射

噪声的主要措施，为此作了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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